关于开展“2012年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成果评比活动”的通知
各学院、部门：

为进一步促进教育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，加强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建设，提高我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，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中的支撑作用，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、浙江省高教学会教育技术专业委员会决定举办2012年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成果评比活动。具体详见http://www.zjedu.org/html/detial/info/201206/201206181320265742.html。希望各学院、部门认真做好参与本次评比活动的准备工作。现将评审内容及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比项目
1.教育教学软件成果

2.教学设计与实践成果

二、评比内容及要求

1.教育教学软件

（1）参赛软件应是针对一个相对完整的课程自行设计开发的软件，可为模拟仿真软件、多媒体教学课件、学生自主学习软件、网络课程等(利用现成的课程平台所开发的作品不属于此类)。

（2）参评软件必须是我省高校教师自主研发或参与研发，不侵犯任何第三者知识产权的教育教学软件。

2.教学设计与实践

此项目考核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突出教学重点、突破教学难点或者完成特定教学任务的能力。

（1）教学设计与实践应基于信息化环境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资源，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。是针对1-2课时或一个独立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进行设计。教学形式可以选择课堂教学、实训教学及网络教学等多种形式(利用现有课程平台所开发的完整课程可归入此类型)。

（2）教学设计与实践包括教学设计方案、教学视频、多媒体教学课件和相关数字化教学资源，以及教学效果的佐证材料。

（3）教学设计与实践作品应是参赛教师原创，内容不侵犯任何第三者知识产权。

三、报送和评审
本科院校每校限报12项。
1.参评作品需填写《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成果参评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，一式2份（含电子稿）报送。
2.参评的单机版教育教学软件以及教学设计与实践材料（包括教学设计方案文档、说课演示视频、多媒体课件及数字化教学资源）以光盘形式和参评表，一并报送。

3.参评的网络版教学软件(网络课程、课程试题资源库、教学互动平台等)，请在申请表中填写存放参评软件的服务器网址、不同权限的用户名及密码。

4.评审具体要求详见《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成果评审指标》(附件2)。

请于9月13日前将上述报送材料报教务处，同时将电子稿发OA龚文芳邮箱，电话8026540。

附件1：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成果参评申请表
附件2：浙江省高校教师教育技术成果评审指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年8月19日
